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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商業火災保險附加條款(SA) 

第五條：金銀珠寶首飾條款 

奉財政部(81)台財保 第 811766151 號函核准 

99.10.20(99)華企商字第 440 號函備查 

 

被保險人同意對保險標的物內之金銀首飾、器皿及經鑲嵌珠寶玉石之首飾，祇以其製造費用

為限。但金銀條塊及未經鑲嵌之珠寶、玉石不在承保範圍內。 


